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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們」就是力量 

THE INCREDIBLE POWER OF ‘WE’ 
 
 

最近一個朋友給我看了一則社群網站的評論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這篇評論似乎道出了現今工商業界

職場人的想法:「我獨自工作、也爲我自已工作」。 

 

簡單的幾個字，很清楚地表達出一個普遍性的想法。事實上，這句話可以簡化成更短的宣言: 一切

都關乎「我」，或者我們也聽過其他類似的話。但，如果我們把後面的我改成「我們」呢? 
 

幾年之前，我還是一個傳媒初哥，在一個市郊的報社當助理編輯，在那裡我學到了一些很重要的原

則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「我們」就是力量。 
 

這個原則在很多方面都成為我的幫助。報社的工作人員都感受到資深編輯的支持。即便有問題產

生，我們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無援的，「我們在同一條船上」是那裡一個共同的價值。這樣的觀念也

一再提醒我，和人一起工作比工作本身更重要。聖經也重複地強調這樣的觀念。 

 

要了解我們每個人的角色都很重要。有時候在群體裡，我們會感到別人比較重要。但是，無論我們

擔任的是不是檯面上的工作，或是這個工作是不是社會所重視的，我們所貢獻的對完成共同的目標

都很有價值。基督就像一個身體，有許多肢體；雖然身體有許多肢體，到底還是一個身體。『就如
身子是一個，卻有許多肢體；而且肢體雖多，仍是一個身子；…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，並且各自作
肢體。』(哥林多前書 12 章 12-27 節) 
 

明白同工能成就更多。 你是否注意到有人加入時，排山倒海的工作突然之間變得簡單多了。『兩
個人總比一個人好，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』(傳道書 4 章 9 節) 

 

團結一致面對反對的勢力。幾千年前耶路撒冷聖殿重建，建造者明白「我們的力量」的原則不只在

於工作，也是一個擊退反對勢力的挑戰。『仇敵聽見我們知道他們的心意，見上帝也破壞他們的計
謀，就不來了。我們都回到城牆那裏，各做各的工。…於是，我們做工，一半拿兵器，從天亮直到
星宿出現的時候。』(尼西米書 4 章 15-21 節) 

 

為共同的目標工作。我們為神彼此同工，也確定神是我們團隊裡最活躍的參與者。『因為我們是與
上帝同工的；你們是上帝所耕種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』(哥林多前書 3 章 9 節) 

 



 

今天，在你工作的地方做一個實驗:試著把焦點放在「我們」，而不是「我」，看看會發生什麼事

情? 
 

勞勃．泰默西是領袖資產協會的傳播部副部長，這是一個總部在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的非營利組
織。 

 
省思 / 討論題目 

 

第一、對文章中提到的論點: 「我獨自工作、也爲我自已工作」。對你來說，這個論點是不是很自

我中心?或者你對它有不一樣的看法? 
 
 
 

第二、在今天，「一切都關乎我」這句話是普遍的觀念。這樣的想法是否隱藏了一些問題? 
 
 

 

第三、想一想「我們就是力量」這句話，對你的職場來說，是不是真的?你認識持續使用「我們就

是力量」的人，或者你自己就是這樣的人?說一說這句話所產生的影響力。 

 
 

 

第四、如果有更多的人採取「我們就是力量」，而非自我中心的態度，你覺得整個大環境或者說現

今的職場有可能改變嗎? 
 
 

 

若你想看或討論聖經對此主題的其他部份，請看以下經文： 

箴言 27章17節；傳道書4章10-12節；馬可福音6章7節；使徒行傳6章1-6節；提摩太後書 2章2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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